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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游县庙下乡人民政府文件

庙政〔2022〕20 号

庙下乡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机构行为，保障委托人和中介服务

机构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龙游县中介服务机构管理考评办法（试

行）》龙监管办【2018】14 号文件及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

我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中介服务机构，是指依法设立的运用

专门知识和技能，为委托人提供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测

绘、检验、检测、认证、鉴证、评估（价）、审计、代理（不含

政府采购招标代理）等中介服务的营利性组织。

第二条 中介服务项目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及以

上的必须招标，招标办法按照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执行，单项

合同估算价在 1 万至 100 万元以下的应当进驻衢州市中介超市

公开比选，单项合同估算在 1 万元及以下的可由委托人自行选

择中介机构。

第三条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开展中介服务活

动， 恪守 职业道德，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损害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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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、公共利益以及 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。

第四条 委托人确定中介机构应按照以下比选办法进行。

1.委托人统一在衢州市中介超市发布比选公告。比选公告

格式由 县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统一制定。比选公告应明确

项目名称、概况、需求、时限、价格区间等要素。招标代理、

监理的最低 报价一般不得低于国家收费标准的 40%。

2.中选办法：所有参与网上报价中介机构的平均价作为基

准价， 按报价由高到低的顺序，确定低于基准价的三家为入围

单位， 由委托人在入围单位中自行选择。若出现与第三家报价

相同的， 则相同的报价全部进入入围单位。

当网上报价只有一家的，则确定该报价人为服务单位；报

价两家的，价低的为服务单位；报名三家的，低于基准价的为

服务单位。

采用年度比选方式确定服务单位的，服务单位一般限定在

三家以内，期限为一年。

4.中选单位在中选后凭中选通知书（见附件一）与委托人

签订服务合同，中选通知书作为财务报销的依据。在签订合同

之前中选单位应当向委托人做出承诺（承诺书见附件二），中选

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向委托人做出承诺的，委托人可以不与中选

单位签订合同。

第五条 建立中介机构服务质量考评机制。委托人在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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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完成后，对服务机构进行星级评分，并提交评价报告（见

附件三）。非常满意的得 5★，满意的得 3★至 4★，基本满意

的得 1★至 2★，不满意的不得★，得★情况（评价报告）由

乡交易中心存档保存。

考评结果运用，为激励先进，得★多的服务机构在入围情

况下委托人可以优先选择。数量少、不固定的服务项目被委托

人认定为不满意的，报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处理，并取消

半年在本乡中介服务比选资格（比选报价当无效处理）；年度中

标服务单位，被一次评定为不满意的，停止 1 个月业务办理；

被二次评定为不满意的， 停止 3 个月业务办理； 被三次评定

为不满意的， 终止年度服务合同，报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

处理，并取消 1 年在本乡中介服务比选资格（比选报价当无效

处理）。

本实施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。本实施办法由乡公共资源市

场化配置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庙下乡人民政府

2022 年 3 月 25 日


